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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持续提升监管效能。推进科学监管、分类监管、专业监管、持续监管。
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督及自律管理职责。

上交所《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计划》
开展分类监管，制定分类监管业务规则。

一、由来和主要内涵

内涵 “管少管精才能管好”，区分情况、分类施策。

集约监管资源，盯住少数重点公司、重点事项

监管与服务并举

具体
方法



二、制定背景

2013年以来，信披直通车、分行业信披监管、“刨根
问底”监管等重要转型，展开了一线监管的整体布局，
也蕴含着分类监管的理念和精神。

近两年，在对高风险公司和重大风险事项的处置上积
累了一些经验，监管的重点和方法更加清晰；持续开
展民企纾困、国企改革等服务行动，优化各项机制，
对服务的内涵和理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国内外经济形势趋于复杂，有些公司出现困难，支持、
服务好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走出困境、做优做强，
需要有更多的投入。

个别公司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问题“水
落石出”，投资者、市场反响也比较强烈，对依法严
格监管的期待也很高。

主动适应市场形势和监管重心变化

分类监管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

监管实践具备了制度化总结的条件和基础

分类监管和历次监管转型之间的
关系



三、起草思路和规则框架

“管什么”
从重点监管公司和重点监管事项两个大的维度出发，归纳了监管实践中
的关注重点，明确“管少”的具体内容。

“怎么管”
坚持寓监管于服务，将服务理念、内容和机制作为监管行为规范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强化自我约束。

两条逻辑主线

 公司、事项“两区分”

 监管、服务“两手抓”

 主动性、规范性“两兼顾”

三个具体思路



《指引》分为4章30条

三、起草思路和规则框架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1-6条）

第二章 信息披露分类监管（第7-19条）

第三章 监管行为规范（第20-28条）

第四章 附则（第29-30条）



四、主要内容

分类监管的定义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信息披露分类监管是指本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规范运作水
平、风险严重程度、信息披露事项对投资者利益、证券价格和市场秩序的影响等情况，
区分重点公司、重点事项，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一线监管工作。

分类监管的方法

第五条 纳入本指引规定的重点监管公司和事项的，本所对其相关信息披露予以重点关注，
视情况实行事前审核，并可以结合风险情况暂停其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开展现场检查
工作。
未纳入本指引规定的重点监管公司和事项的，本所依法依规简化信息披露要求，实行事
后审核，重点做好其日常信息披露和业务办理的服务支持。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1-6条）
规定了规则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分类监管定义、基本目标、监管方法、
规范要求等一般性内容



四、主要内容

重点监管公司

第七条 本所参考上市公司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评价结果、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意
见类型及日常监管情况等确定信息披露重点监管公司。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信息披露予以重点关注：
（一）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者其他风险警示；
（二）最近一个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评价结果为D；
（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
见的审计报告；
（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本所对前条规定的公司，重点关注其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以及相关规范运作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等事项。

第二章 信息披露分类监管（第7-19条）
本章确定了4类重点监管公司和7类重点监管事项，并明确了对重点监管公司
及各类重点监管事项的关注要点、监管处置措施和违规处理原则。



四、主要内容

第九条 本所综合考虑对投资者利益、证券价格和市场秩序的影响程度等确定信息披露重点
监管事项。本所对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下列事项予以重点关注：
（一）财务信息或者重大事项的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形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三）利用信息披露炒作概念，影响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或者投资者投资决策；
（四）筹划可能产生大额商誉减值风险或者业绩承诺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资产交易；
（五）随意变更会计政策、调节会计估计，或者滥用会计准则进行不当会计处理；
（六）控股股东或者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被质押或者冻结比例
较高，存在较大风险；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怠于履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无法正常
运转，或者无法正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内部治理重大缺陷；
（八）其他可能严重影响投资者利益、证券价格或者市场秩序的事项。

第十条至第十七条：分别针对上述7类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关注要点。

监管处置
第十八条 本所对重点监管公司和重点监管事项，坚持快速反应、分类处置，及时完成相关
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审核，持续关注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价格变动、相关媒体报道和市场
传闻及投资者关注事项，区分实际情况和具体情节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自律监管措施。

重点监管事项



监管机制、标准、原则
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监管标准统一（§20）
明确审慎监管原则（§21）
实行分行业监管（§22）

寓监管于服务
服务对象全覆盖（§24）

对于最近一年信披评价结果为A或B的公司，支持其根据实际情况简化信息披露要求，按规定申
请适用中国证监会再融资、并购重组快速审核通道。

对于最近一年信披评价结果为C或D的公司，重点引导和支持其规范运作、化解风险、提升信息
披露质量。

丰富服务内容（§25）
依法依规提供政策咨询、市场培训、并购重组、再融资、股权激励、创新产品等专项业务支持，

支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深化市场沟通，推动提高行业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同行业公司交流。

完善服务机制（§26）
定期沟通、首接负责、限时回复、双人接待。

监管人员纪律要求
规范履职、廉洁从业等（§27、§28）

四、主要内容

第三章 监管行为规范（第20-28条）

第四章 附则（第29-30条） 规定了解释主体和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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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监管架构

根据上市公司所处行业设置监管组，

开展日常信息披露监管和上市公司

服务工作。

02

部门服务机制

制定有服务方案、服务规程、服务场景

应用等，由服务小组和行业组服务专员

牵头落实服务工作。

五、具体实施

《指引》发布实施后，上交所将抓好落实执行，并认真听取吸收各方意见，
不断优化完善分类监管的方法、机制，以实际行动与市场各方尤其是上市
公司一道，推动提高沪市公司质量。



致 谢


